渝水区水利局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目录
	实施机关
	序号
	项目名称
	审批类别
	设定依据
	项目情况

	
	3
	权限内取水许可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区级第四批清理保留 渝府发[2013]19号

	
	7
	权限内洪泛区、蓄滞洪区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应当就洪水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建设项目对防洪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评价，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提出防御措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批准时，应当附具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市政府公布：城市规划区内由市水务局审批；城区规划区以外的下放至县（区）水务局  余府发[2014]31号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报请批准时，必须附具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12
	临时占用河道管理范围内滩地许可
	行政许可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办法》第十八条：“河道管理范围内的滩地不得擅自占用，确需临时占用的，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严格控制占用时间。”
	市政府公布：下放至县（区）水务局  余府发[2014]31号

	
	
	
	
	《江西省河道管理条例》第六条：“河道管理实行按水系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各级河道主管机关按下列分工实施管理：……(二)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和鄱阳湖由省河道主管机关实施管理。……”
	


